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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WEICHAI POWER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8）

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之股
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該通告」）。股東特別大會謹訂於二零一七
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濰坊巿高新技術產
業開發區福壽東街 197號甲本公司會議室舉行。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接獲本公司主要股東濰柴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之動
議，擬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額外建議以供本公司股東批准。經審慎商議及商
討後，並在符合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的情況下，董事會決議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提
呈上述額外建議以供股東審議及酌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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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補充通告股東特別大會將按原計劃舉行，除該通告所載之決議案外，亦將審
議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審議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8. 審議及批准選舉吳洪偉先生為本公司監事，任期由股東特別大會日期起
至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止（包
括首尾兩日）。（附註E）

9. 「動議批准由本公司就金融機構向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濰柴動力（香港）
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提供本金額不超過 155,000,000歐元的貸款，向濰柴動力
（香港）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提供擔保（「銀行貸款擔保」）；及授權董事會及管
理層及其各自的授權人與相關金融機構進行相關商談、確定銀行貸款擔
保的條款及簽立一切相關文件。」

承董事會命
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鄺焜堂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附註：

(A) 由於連同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之通告一併寄發之代理委託書（「第一份代理委
託書」）並無包括載於本股東特別大會補充通告內之新增建議決議案，因此現印備新代理
委託書（「第二份代理委託書」）並隨附於本股東特別大會補充通告。

(B) 擬委派代理人代其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又尚未將第一份代理委託書交回本公司H股登記
及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之股東，只須交回第二份代理委託書。在此情況下，毋須將第一份代理委託書交回本公
司H股登記及過戶處。

(C) 已向本公司H股登記及過戶處交回第一份代理委託書之股東須留意：

(i) 倘股東並無按照第二份代理委託書上印列之指示向本公司H股登記及過戶處交回
第二份代理委託書，則第一份代理委託書即視作該股東交回之有效代理委託書（如
已妥為填寫）。除該通告及第一份代理委託書所載之決議案外，股東根據第一份代
理委託書所委派之代理人將有權對在股東特別大會正式提呈之任何決議案，包括
載於本補充通告之新增第8項及第9項建議決議案，自行酌情表決或放棄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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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倘股東在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或之前按照第二份代
理委託書上印列之指示向本公司H股登記及過戶處交回第二份代理委託書，第二份
代理委託書（無論妥為填寫與否）將撤銷及取替其之前交回之第一份代理委託書。而
第二份代理委託書將被視作有效之代理委託書（如已妥為填寫）。

(iii) 倘股東在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之後才向本公司H股登
記及過戶處交回第二份代理委託書，第二份代理委託書將被視作無效。其將不會撤
銷該股東之前交回之第一份代理委託書。第一份代理委託書將被視作有效之代理
委託書（如已妥為填寫）。除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第一份代理委託書所載之決議案
外，股東根據第一份代理委託書所委派之代理人將有權對在股東特別大會正式提
呈之任何決議案，包括本補充通告所載之新增第8項及第9項建議決議案，自行酌情
表決或放棄表決。

(D) 除本股東特別大會補充通告所載之額外決議案外，該通告載列之所有與股東特別大會有
關其他事宜維持不變。有關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審議及批准的其他決議案詳情、出席資
格、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其他與股東特別大會有關事項，請參閱該
通告。

(E)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三日的公告所披露，蔣建芳女士將於股東特別大會日
期辭任本公司監事。建議委任吳洪偉先生為本公司監事。吳洪偉先生的履歷載列如下：

吳洪偉先生，中國籍，51歲，MBA碩士學位，會計師。濰柴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濰柴控股」）
（前稱為濰坊柴油機廠，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董事、財務總監，濰柴重機股份有限公司
（濰柴控股的附屬公司，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000880））董事，恒
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900953））董事。1991

年7月加入濰柴控股，歷任山東濰柴進出口有限公司（濰柴控股的附屬公司）財務部副經
理，濰柴控股財務部部長助理、副部長，公司財務部部長，濰柴控股財務部部長等職。

於本公告日期，吳先生持有本公司4,789,516股A股。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吳先生過往三年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與本公
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亦概無關連，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
員公司亦無擔任任何其他主要職務，且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須予披露的任何其他權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有關選舉監事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概無其
他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須予披露之資料。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吳先生或彼的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旭光先生、張泉先生、徐新玉先生、
孫少軍先生、袁宏明先生及嚴鑒鉑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曰普先生、江
奎先生及Gordon Riske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毅先生、張忠先生、王
貢勇先生、寧向東先生及李洪武先生。


